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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6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根据我 2018 年 10 月 3 日就 2018 年 9 月 22 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瓦士发

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 2018 年 10 月 5 日沙特阿拉伯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

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8/888)所发出的信(S/2018/891)，我谨提请你注意

下列几点： 

 沙特阿拉伯代表在信中试图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世界各地对沙特破坏稳定的

行为不断高涨的抗议中转移开来。沙特激发和资助的塔克菲里极端主义和恐怖主

义在该区域蔓延及其对也门的非法战争引发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是说

明沙特阿拉伯助长中东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的破坏行为中的两个例子而已。 

 根据其《宪法》以及《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充分尊

重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然而，追究犯下应受谴责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凶手、组

织者、资助者和赞助者的责任并将其绳之以法，不能也绝不应视为干涉他国内政。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在 2018 年 9 月 24 日的主席声明中再次呼吁所有国家与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关当局积极合作。 

 针对伊朗提出的有关“窝藏世界全力缉拿的恐怖分子”的无端说法遭到了否

认，并受到最严厉的谴责。提出这种说法是可笑的，而根据既定事实，大量世界

全力缉拿的恐怖分子要么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国民，要么在资金和意识形态上得到

该国的广泛支持。 

 应强调指出的是，沙特阿拉伯代表在信中提到的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交

的文件 S/2018/705 中所载的捏造资料是由众所周知的对伊朗实行敌对政策的几

个区域国家提供的。伊朗是外国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在打击恐怖主义、

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关于上述信中所载针对伊朗提出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包括声称伊朗向也门供

应弹道导弹，我先前在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以下信件中已进行了广泛讨论，并

给予坚决的反对：2018 年 8 月 8 日(S/2018/580)、2018 年 6 月 4 日(S/2018/533)、

2018 年 5 月 4 日(S/2018/424)、2018 年 4 月 12 日(S/2018/343)、2018 年 3 月 29 日

(S/2018/278)、2018 年 2 月 21 日(S/2018/145)和 2018 年 2 月 15 日(S/2018/123)。

https://undocs.org/ch/S/2018/888
https://undocs.org/ch/S/2018/891
https://undocs.org/ch/S/2018/705
https://undocs.org/ch/S/2018/580
https://undocs.org/ch/S/2018/533
https://undocs.org/ch/S/2018/424
https://undocs.org/ch/S/2018/343
https://undocs.org/ch/S/2018/278
https://undocs.org/ch/S/2018/145
https://undocs.org/ch/S/20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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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 2018 年 9 月 14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8/847)中反驳了沙特阿拉

伯侵略也门的盟国提出的类似指控。 

 与沙特阿拉伯赞成以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危机不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 2015

年危机爆发时便一直主张和平解决这场危机，安全理事会文件 S/2015/263 和

S/2017/949 体现了这一点。国际社会应迫使沙特阿拉伯停止在该区域的肆无忌惮

的行动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特别是停止其侵略、公然的战争罪以及“利用饥馑威

胁作为战争工具”对付也门人民。 

 呼吁沙特阿拉伯王国真正重新考虑其对伊朗人民的敌视政策，遵守睦邻原

则，尊重国际法，并避免在该区域内外采取散布仇恨和宗派纷争的政策。 

 一个安全、稳定和繁荣的中东是伊朗区域政策的指导原则。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一贯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大波斯湾区域的区域分歧，并为此提议设立一个

“区域对话论坛”，这一提议依然有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随时准备与其邻国进

行真正的对话，以便促进区域安全和稳定。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吴拉姆阿里·霍什鲁(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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